
2023 年 3 月 19 日浙江省机电技师学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美容师三级考生报名资格公示

评价机构(盖章)：

序号 姓名 证件号码

前一级证书情况 现申报

申报条件
证书

编号

职业

名称

职业

等级

发证

单位

发证

日期
职业名称 等级

1 郑红梅 330782********2226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2 王沭娟 330782********6624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 江雪 361126********0029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4 石银瑄 330624********1684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5 李晓龙 340323********7112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6 何其翠 532128********4126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7 厉李杭 330727********1419 美容师 三级
（3）具有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

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8 楼璇 330782********2342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9 许康宁 330724********5442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10 欧远 431125********5322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11 朱康悦 330782********402X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12 周佳俊 330782********2617 美容师 三级

（2）取得本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

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

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

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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